
臺南市政府辦理違反臺南市攤販管理自治條例案件統一裁罰基準表 

項次 違規事件 裁處依據 
裁罰對

象 

裁罰基準（新臺幣：元

） 

一 設置集合攤販未經

主管機關許可者，經

主管機關通知限期

申請而未申請繼續

營業或未於主管機

關通知期限取得許

可繼續營業者。 

第九條 負責人

或代表

人 

一、第一次裁罰：一萬 

二、第二次裁罰：二萬 

三、第三次裁罰：三萬 

四、第四次裁罰：四萬 

五、第五次以上裁罰：

五萬 

二 集合攤販有下列情

形之一，經主管機關

通知限期改善，屆期

未改善者： 

一、未成立或運作

自治管理組織。 

二、違反集合攤販

設置計畫書內

容。 

一、第十條第

一款 

二、第十條第

二款 

負責人

或代表

人 

一、第一次裁罰：一萬 

二、第二次裁罰：二萬 

三、第三次裁罰：三萬 

四、第四次裁罰：四萬 

五、第五次以上裁罰：

五萬 

三 本自治條例施行前

已營業之集合攤販

，自適用本自治條例

之日起三年內未向

主管機關取得許可

者。 

第十一條 負責人

或代表

人 

一、第一次裁罰：一萬 

二、第二次裁罰：二萬 

三、第三次裁罰：三萬 

四、第四次裁罰：四萬 

五、第五次以上裁罰：

五萬 
備註： 

一、 所稱第一次裁罰至第五次以上裁罰，指同一違規主體及同一違規事件被

查獲並經裁處之次數累積。 

二、 違規次數以自主管機關查獲違規事實當日起，追溯至前 24 個月內違反

相同條款裁罰為次數計算基準。 
 


